
关于邀请新会员入会的函 

 

各有关单位： 

北京市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是由北京从事移民、留学、旅游、劳务、海外房产等业务的

出入境服务机构自愿联合发起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协会自

2005 年 12 月成立以来，始终本着合作、共赢、创新、发展

的指导思想，以为会员企业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为最高宗旨，

积极促进本市从事移民及出入境服务相关业务的会员企业

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 

成立至今累计拥有会员企业百余家，举办行业交流峰会、

行业座谈研讨会、组织行业调研和考察、行业全员培训，建

立行业诚信系统等多项工作，参与人数累计数千人次，受到

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和认可，为我市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行业

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私出入境资质许可取消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

因私出入境服务相关业务。为进一步加强行业规范自律，促

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了更好的整合资源，为会员

企业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协会自 2019 年开始实行双会

员制服务方式，自即日起同时接收在本市从事移民及出入境

服务行业及相关业务的企业和境外项目方机构的申请。凡加

入本协会的会员将按规定，享有相对应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请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会员类别，如

实填写本协会入会申请表，加盖公章后扫描发送邮件、微信

或快递至本协会，协会秘书处将在 2 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并

建档。 

鉴于贵单位的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我们真诚邀请贵方

入会，期待您成为北京市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的会员，

与我们的会员企业抱团发展。 

 

 

 

                           北京市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行业协会 

                              二 o 一九年七月 

 

 

 

附件一：协会入会条件与权利 

附件二：入会申请表 

 

 

 

 

 

 

 

 

 

 

 

 

 

 



附件一： 

协会入会条件与权力义务 

一、 入会条件： 

本协会的会员为单位会员。申请加入本协会的会员，须

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协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协会的意愿； 

   （三）在本市从事移民及出入境服务业务，具有一定的

经营服务规模、稳定的经营服务渠道和良好的经营业绩的企

事业单位； 

   （四）在本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五）境外项目方机构申请入会需经本会会员单位推荐，

在本市有实体办公场所，且信誉良好。 

二、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享有本协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免费参加本协会举办的文体类集体活动；  

   （三）优先享有本协会各项服务。 

会员享有的部分服务  

        1.项目合作： 协会在各地开展的各项活动优先使用协

会成员的资源；  

     2.网站链接： 协会会员网站与协会核心网站首页链接。  

        3.形象推广： 诚信会员单位的详细资料将在协会网站



相关栏目进行展示。  

        4.信息资讯：项目方会员单位可以通过协会网络平台发

布广告、推广企业产品、项目服务等各类信息。 

        5.学习交流： 可免费参加协会举办的各种培训、研讨、

交流等活动。 

       6.展览展示： 参加协会组织召开的峰会，享有展示、

展位的优惠。 

       7.维权服务： 维护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必要时提供

相应的法律帮助。  

    （四）享有对本协会各项工作的知情权和提议、建议权；                 

   （五）退会自由。  

三、会员需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协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协会的各项决议；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 

        普通会员 5000 元/年，项目方会员 10000 元/年; 

   （四）遵守本协会的行业规范、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 

   （五）遵守执业行为规范，接受本会的监督和检查； 

   （六）向本协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